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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研瀚海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0 年 7 月 22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20 年 7 月 22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北京中研瀚海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祝文欣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杨武飞 、北京市万悦律师事务所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温州吸引力服饰有限公司、廖小萍、廖小琴、廖笑微、 天津

美好生活教育咨询合伙企业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廖小萍、廖小琴、廖笑微、窦全云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暂无、暂无 

（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2016 年 11 月 16 日我公司与温州吸引力服饰有限公司、天津昱奕未来企业

管理咨询合伙企业（现天津美好生活教育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廖小萍签

署了《关于温州吸引力服饰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合同签订后我公司依约在

2016 年 12 月 20 日将投资款全部打到被告温州吸引力服饰有限公司指定的账户。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我公司发现被告温州吸引力服饰有限公司及股东廖小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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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小琴、廖笑微在投资前期夸大了公司实力，虚构了公司固定资产以及虚假承诺，

其恶意挪用投资款项已经严重损害我公司的投资利益，使得签署的《关于温州吸

引力服饰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无法按照合同目的履行，故诉至法院。 

 

（四）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1)依法解除我公司与温州吸引力服饰有限公司、天津美好生活教育咨询合伙

企业、廖小萍于 2016 年 11 月 16 日签署的《关于温州吸引力服饰有限公司之增

资协议》； 

2)依法判决被告温州吸引力服饰有限公司、股东廖小萍、廖小琴、廖笑微连

带返还我公司投资款 4,500,000.00 元（大写：肆佰伍拾万元整）； 

3)依法判决被告温州吸引力服饰有限公司、股东廖小萍、廖小琴、廖笑微连

带支付上述投资款占用期间利息暂计至 2020 年 7 月 10 日：770,687.50 元（大写：

柒拾柒万零陆佰捌拾柒元伍角）。（计算方式为：以 4,500,000 元为基数，从 2016

年 12月 20日至 2019年8月 19日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

2019 年 8 月 20 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以上三项请求暂计：5,270,687.50 元(大写：伍佰贰拾柒万零陆佰捌拾柒元伍

角)。 

4)依法判决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等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 

5)诉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二

十条、九十七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及各方签署的《关于

温州吸引力服饰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协议条款。 

 

（五）案件进展情况： 

我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2 日向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保全。

2020 年 12 月 23 日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告知：已查封廖小萍、廖笑微名下位

于瑞安市锦湖街道文化新村 16 幢 06 室，房产证号：瑞安市房权证瑞（房）字第

0000642 号（查封期限三年，自 2020 年 10 月 16 日至 2023 年 10 月 15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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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案因被告廖笑微、廖小琴现有方式无法送达，2021 年 2 月 28 日北京市房

山区人民法院通过人民法院公告网对外公示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下午 9:0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九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2.     廖小琴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2021 年 3 月 12 日北京市房山

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京 0111 民初 7891 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廖小琴对本案的管

辖权异议，廖小琴是否就管辖权异议提出上诉正在等待法院通知。 

3.    具体审理时间及判决结果，以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及判决结果为

准。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根据事实原由，我公司通过诉讼追回款项，缓解经营压力，并保护公司股东

的合法权益。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根据事实原由，我公司通过诉讼追回款项，可补充公司现金流，提高公司现

金周转率。 

 

四、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北京中研瀚海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事起诉状》 

（二）《案号（2020）京 0111 民初 7891 号人民法院公告》 

 

北京中研瀚海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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